國立空中大學暨專科部台南中心
刑事訴訟法第二次作業及補救教學
科目：      刑訴訟訴法      班別：6@62A1   面授教師：楊文仁 
第二次作業

警察甲接獲可信度極高、有關以販賣槍枝的線報後，轉陳檢察官丙。丙認為情況緊急，非趕快實施搜索，乙將於24小時內將槍枝交付與下游買家，故指揮甲帶為逕行搜索乙的住家。在乙住家內，甲除扣的大量槍枝外，並在客廳茶几上發現大量偽鈔及電腦。請問，甲有無向檢察官及法院報所扣押之電腦的義務？再者，甲就偽鈔及電腦所為之搜索與扣押是否合法？
同學注意事項：


1.報告書寫規定：□手寫  □電腦打  v均可


2.繳交期限：作業於第三次面授時繳交


3..老師聯絡之方式：□電話：


            □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(此資料僅提供本班同學如課業(含作業)有疑異時與老師聯繫用)








